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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八年 

二、协议双方介绍 

1.甲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以下简称“甲方”） 

单位类型：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是否与上市公司发生交易：无。 

2.乙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住所：江苏省武进经济开发区绿杨路 2号 

法定代表人：廖杰 

注册资本：66998.673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互联网络传播、互联网络游戏及娱乐技术，

移动通讯网络游戏及娱乐的技术，广播影视网影视娱乐的技术，视频制作、电子

传输技术等文化及娱乐产品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媒体资产管理软件

及其他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服务（不

含印刷和广告）；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



管理，企业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版权

代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12 月 18 日，甲乙双方签订了《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入驻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

书》，主要内容如下： 

乙方已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取得《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中标通知

书》。国家智慧旅游平台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承载了国家旅游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

重点打造六大子平台，如：旅游公共信息发布与咨询平台；中国旅游产业运行监

督平台；全国各景区门票预约与客流预警平台；多语种的旅游形象推广平台；国

家旅游大数据集成平台；全媒体交互中信平台。 

根据武政发【2014】194 号文的相关精神，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真诚

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乙方将针对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成立的独立运营公司登记注册

在甲方园区内；甲方于2014年12月25日之前从文化发展基金中支付给乙方4000

万元，作为扶持资金。 

乙方设立的独立项目运营公司将作为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总

部，未来还将在甲方园区内配套建设研发中心、运营展示中心、客服中心、培训

中心、服务器机房。甲方承诺乙方运营公司及配套建设自入驻甲方园区之日起三

年内免收房屋租金，第四年起三年内按照租金市场指导价减半征收房屋租金，乙

方则承诺运营公司及配套建设八年内不外迁或不变相外迁。根据武政发〔2014〕

194 号文件的相关精神，后续优惠政策由运营公司与甲方签订。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政府补助列入营业外收入，将对

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入驻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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